附件2

审核意见函

吕梁市党校系统教师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：

经审核，xxx同志具备良好的科学精神、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。申报材料对照《2025年度吕梁市党校系统教师中、初级职称评审工作安排意见》中有关申报条件，学历条件、资历条件、考核条件、业务能力条件、教学工作条件等均符合要求；科研成果条件符合第x条。
该同志未受政务处分，所在单位履行“三公示”、民主评议等程序，符合申报条件，同意推荐xxx同志申报xx专业技术职务。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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